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110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耀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114年度軍偵字第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耀庭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證據，除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

事實一第1行「民國112年5月間」應予更正為「民國113年5

月間」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

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係非公務機關，其因辦理貸款須提供聯絡人，而蒐集

告訴人施佑諭之個人資料，違反同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件，而非法蒐集個人資料，蒐集後復違反同法第20條所示

要件而非法予以利用，且係為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故核

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

料罪。被告非法蒐集告訴人個人資料，為非法利用行為之

前階段行為，於法定刑相同情形下，應為後階段之非法利

用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爰審酌：（１）被告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前無任何犯罪

紀錄之素行。（２）其因辦理貸款須提供聯絡人，而以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示方式對告訴人個人資料非法蒐集及

利用之動機、手段；所洩漏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內容；其將

告訴人個人資料提供予他人，使告訴人面臨個人資訊可能

遭不法利用之風險。（３）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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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凃啓夫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美足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軍偵字第2號

　　被　　　告　翁耀庭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嘉義縣○○鄉○○村○○村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

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翁耀庭前為施佑諭之軍中同袍，翁耀庭於民國112年5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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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瑪吉PAY貸款公司（下稱本案公司）致電辦理貸款之邀

請，因其確有貸款需求便將其個人資料提供，而貸款專員另

告知翁耀庭需提供2名聯絡人，以便未來未定時繳款，得通

知該聯絡人提醒貸款人繳款，是翁耀庭除提供其胞妹翁芷晴

基本資料外，明知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經個人

同意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仍意圖損害

施佑諭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未經施佑諭

之同意，利用其擔任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嘉

義補給分庫安全士官之際，自安全士官桌抽屜拿取嘉義補給

分庫緊急召回名冊，並從中選取施佑諭之基本資料(包含姓

名及手機門號)，再提供予本案公司作為翁耀庭申辦貸款方

案之聯絡人使用，以此方式非法利用施佑諭個人資料，足生

損害於施佑諭之資訊自主決定權、隱私權。嗣施佑諭於113

年8月30日收訖本案公司發送之簡訊方知悉其基本資料外

洩，爰向單位幹部反映上情，始循線查悉。

二、案經施佑諭訴由嘉義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翁耀庭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

核與告訴人施佑諭於警詢中之指述情節相符，復有告訴人提

出收受本案公司通知要求轉知被告尚有款項逾期未繳之簡訊

照片1張、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113年11月1

日函所附之法紀調查結案報告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

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經查，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

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

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

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被告提供告訴人之姓名及手機門

號，此些資料當屬於上開規定所保障之個人資料，被告所為

係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至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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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

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

人資料罪嫌。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檢　察　官　　　林仲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林佳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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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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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軍偵字第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耀庭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證據，除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第1行「民國112年5月間」應予更正為「民國113年5月間」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係非公務機關，其因辦理貸款須提供聯絡人，而蒐集告訴人施佑諭之個人資料，違反同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件，而非法蒐集個人資料，蒐集後復違反同法第20條所示要件而非法予以利用，且係為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非法蒐集告訴人個人資料，為非法利用行為之前階段行為，於法定刑相同情形下，應為後階段之非法利用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爰審酌：（１）被告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前無任何犯罪紀錄之素行。（２）其因辦理貸款須提供聯絡人，而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示方式對告訴人個人資料非法蒐集及利用之動機、手段；所洩漏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內容；其將告訴人個人資料提供予他人，使告訴人面臨個人資訊可能遭不法利用之風險。（３）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凃啓夫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美足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軍偵字第2號
　　被　　　告　翁耀庭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嘉義縣○○鄉○○村○○村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翁耀庭前為施佑諭之軍中同袍，翁耀庭於民國112年5月間，接獲瑪吉PAY貸款公司（下稱本案公司）致電辦理貸款之邀請，因其確有貸款需求便將其個人資料提供，而貸款專員另告知翁耀庭需提供2名聯絡人，以便未來未定時繳款，得通知該聯絡人提醒貸款人繳款，是翁耀庭除提供其胞妹翁芷晴基本資料外，明知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經個人同意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仍意圖損害施佑諭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未經施佑諭之同意，利用其擔任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嘉義補給分庫安全士官之際，自安全士官桌抽屜拿取嘉義補給分庫緊急召回名冊，並從中選取施佑諭之基本資料(包含姓名及手機門號)，再提供予本案公司作為翁耀庭申辦貸款方案之聯絡人使用，以此方式非法利用施佑諭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施佑諭之資訊自主決定權、隱私權。嗣施佑諭於113年8月30日收訖本案公司發送之簡訊方知悉其基本資料外洩，爰向單位幹部反映上情，始循線查悉。
二、案經施佑諭訴由嘉義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翁耀庭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施佑諭於警詢中之指述情節相符，復有告訴人提出收受本案公司通知要求轉知被告尚有款項逾期未繳之簡訊照片1張、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113年11月1日函所附之法紀調查結案報告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經查，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被告提供告訴人之姓名及手機門號，此些資料當屬於上開規定所保障之個人資料，被告所為係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至為明顯。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檢　察　官　　　林仲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林佳陞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110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耀庭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114年度軍偵字第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耀庭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證據，除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
    事實一第1行「民國112年5月間」應予更正為「民國113年5
    月間」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
    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係非公務機關，其因辦理貸款須提供聯絡人，而蒐集
      告訴人施佑諭之個人資料，違反同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件，而非法蒐集個人資料，蒐集後復違反同法第20條所示
      要件而非法予以利用，且係為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故核
      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
      料罪。被告非法蒐集告訴人個人資料，為非法利用行為之
      前階段行為，於法定刑相同情形下，應為後階段之非法利
      用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爰審酌：（１）被告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前無任何犯罪
      紀錄之素行。（２）其因辦理貸款須提供聯絡人，而以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示方式對告訴人個人資料非法蒐集及
      利用之動機、手段；所洩漏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內容；其將
      告訴人個人資料提供予他人，使告訴人面臨個人資訊可能
      遭不法利用之風險。（３）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凃啓夫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美足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軍偵字第2號
　　被　　　告　翁耀庭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嘉義縣○○鄉○○村○○村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翁耀庭前為施佑諭之軍中同袍，翁耀庭於民國112年5月間，接獲瑪吉PAY貸款公司（下稱本案公司）致電辦理貸款之邀請，因其確有貸款需求便將其個人資料提供，而貸款專員另告知翁耀庭需提供2名聯絡人，以便未來未定時繳款，得通知該聯絡人提醒貸款人繳款，是翁耀庭除提供其胞妹翁芷晴基本資料外，明知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經個人同意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仍意圖損害施佑諭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未經施佑諭之同意，利用其擔任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嘉義補給分庫安全士官之際，自安全士官桌抽屜拿取嘉義補給分庫緊急召回名冊，並從中選取施佑諭之基本資料(包含姓名及手機門號)，再提供予本案公司作為翁耀庭申辦貸款方案之聯絡人使用，以此方式非法利用施佑諭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施佑諭之資訊自主決定權、隱私權。嗣施佑諭於113年8月30日收訖本案公司發送之簡訊方知悉其基本資料外洩，爰向單位幹部反映上情，始循線查悉。
二、案經施佑諭訴由嘉義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翁耀庭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施佑諭於警詢中之指述情節相符，復有告訴人提出收受本案公司通知要求轉知被告尚有款項逾期未繳之簡訊照片1張、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113年11月1日函所附之法紀調查結案報告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經查，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被告提供告訴人之姓名及手機門號，此些資料當屬於上開規定所保障之個人資料，被告所為係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至為明顯。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檢　察　官　　　林仲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林佳陞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110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耀庭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軍偵字第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耀庭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證據，除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第1行「民國112年5月間」應予更正為「民國113年5月間」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係非公務機關，其因辦理貸款須提供聯絡人，而蒐集告訴人施佑諭之個人資料，違反同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件，而非法蒐集個人資料，蒐集後復違反同法第20條所示要件而非法予以利用，且係為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非法蒐集告訴人個人資料，為非法利用行為之前階段行為，於法定刑相同情形下，應為後階段之非法利用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爰審酌：（１）被告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前無任何犯罪紀錄之素行。（２）其因辦理貸款須提供聯絡人，而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示方式對告訴人個人資料非法蒐集及利用之動機、手段；所洩漏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內容；其將告訴人個人資料提供予他人，使告訴人面臨個人資訊可能遭不法利用之風險。（３）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凃啓夫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美足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軍偵字第2號
　　被　　　告　翁耀庭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嘉義縣○○鄉○○村○○村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翁耀庭前為施佑諭之軍中同袍，翁耀庭於民國112年5月間，接獲瑪吉PAY貸款公司（下稱本案公司）致電辦理貸款之邀請，因其確有貸款需求便將其個人資料提供，而貸款專員另告知翁耀庭需提供2名聯絡人，以便未來未定時繳款，得通知該聯絡人提醒貸款人繳款，是翁耀庭除提供其胞妹翁芷晴基本資料外，明知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經個人同意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仍意圖損害施佑諭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未經施佑諭之同意，利用其擔任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嘉義補給分庫安全士官之際，自安全士官桌抽屜拿取嘉義補給分庫緊急召回名冊，並從中選取施佑諭之基本資料(包含姓名及手機門號)，再提供予本案公司作為翁耀庭申辦貸款方案之聯絡人使用，以此方式非法利用施佑諭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施佑諭之資訊自主決定權、隱私權。嗣施佑諭於113年8月30日收訖本案公司發送之簡訊方知悉其基本資料外洩，爰向單位幹部反映上情，始循線查悉。
二、案經施佑諭訴由嘉義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翁耀庭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施佑諭於警詢中之指述情節相符，復有告訴人提出收受本案公司通知要求轉知被告尚有款項逾期未繳之簡訊照片1張、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113年11月1日函所附之法紀調查結案報告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經查，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被告提供告訴人之姓名及手機門號，此些資料當屬於上開規定所保障之個人資料，被告所為係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至為明顯。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檢　察　官　　　林仲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林佳陞


